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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63          证券简称：先锋新材            公告编号 2017-058 

 

 

宁波先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收购股权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波先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5 年 9月 14日第

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收购股权的议案》，具体内

容详见巨潮网（公告编号 2015-061）。由于工作人员失误，部分股权比例填写

错误，现在更正如下： 

更正前：五、股权收购协议的其他主要内容  

1、协议生效日期：待本公司董事会通过后生效。 

2、为保证盖世汽车网管理团队稳定，上海超奕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承诺将同

时转让 20%股权给盖世汽车网高层管理人员，转让价格由该交易双方协商确定。

本次收购股权并盖世汽车网管理层股权交易均完成后，盖世汽车网的最终股权结

构将为： 

序号 股  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宁波先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300 60 

2 盖世汽车网管理团队 100 20 

3 上海超奕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00 20 

合    计 500 100 

3、股权转让款支付条款 

协议生效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上述股权转让价款的 20%，完成工商变

更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上述股权转让价款的剩余 80%部分，未按期支付的

按照年化 8%支付罚息。 

4、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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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各方将各自自行承担并支付其就本协议项下的交易所产生的税费。 

5、为保证盖世汽车网持续发展并保证竞争优势，协议各方需保证核心管理

团队签署相应的书面文件，承诺在本次交易完成之日起在盖世汽车网任职不低于

3年。 

6、违约责任：除本协议另有明确规定外，如任何一方在本协议中所作任何

声明、承诺和保证为虚假或错误，或其任何声明、承诺和保证未被合法按时完成，

应视为该方违约；任何一方未履行或未完成履行或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

责任，亦构成违约。双方约定违约金为本次股权转让款的 20%。守约方有权就其

因此而遭受的所有直接损失、责任、损害、费用、开支及索赔或诉讼等要求违约

方作出赔偿。 

7、争端解决条款：凡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纠纷，

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得到解决；若协商不能达成一致，则任何一方均有权向目标

公司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更正后：五、股权收购协议的其他主要内容  

1、协议生效日期：待本公司董事会通过后生效。 

2、为保证盖世汽车网管理团队稳定，上海超奕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承诺将同

时转让 30%股权给盖世汽车网高层管理人员，转让价格由该交易双方协商确定。

本次收购股权并盖世汽车网管理层股权交易均完成后，盖世汽车网的最终股权结

构将为： 

序号 股  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宁波先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300 60 

2 盖世汽车网管理团队 100 30 

3 上海超奕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00 10 

合    计 500 100 

3、股权转让款支付条款 

协议生效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上述股权转让价款的 50%，完成工商变

更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上述股权转让价款的剩余 50%部分，未按期支付的

按照年化 8%支付罚息。 

4、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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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各方将各自自行承担并支付其就本协议项下的交易所产生的税费。 

5、为保证盖世汽车网持续发展并保证竞争优势，协议各方需保证核心管理

团队签署相应的书面文件，承诺在本次交易完成之日起在盖世汽车网任职不低于

3年。 

6、违约责任：除本协议另有明确规定外，如任何一方在本协议中所作任何

声明、承诺和保证为虚假或错误，或其任何声明、承诺和保证未被合法按时完成，

应视为该方违约；任何一方未履行或未完成履行或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

责任，亦构成违约。双方约定违约金为本次股权转让款的 20%。守约方有权就其

因此而遭受的所有直接损失、责任、损害、费用、开支及索赔或诉讼等要求违约

方作出赔偿。 

7、争端解决条款：凡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纠纷，

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得到解决；若协商不能达成一致，则任何一方均有权向目标

公司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除上述更正后的内容，公告其他内容不变。由此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

公司深表歉意！  

 

     

 

 

                                 宁波先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六月十三日 

 




